
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114 年度暑期青少年休閒育樂夏令營實施計畫 

一、活動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北市教學字第 1123099357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（一）落實課綱自發、互動、共好精神，推動學校與社會教育合作。 

（二）提供正當育樂活動，發展良好人際關係，培養休閒興趣以充實生活。 

（三）在課程安排上符合寓教於樂的宗旨，使學生在學習活動上更多元化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（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1 段 139 號）。 

       聯絡人：訓育組長 吳怡貞（TEL：28224682 轉 232）。 

五、活動內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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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軍體驗 

夏令營 

1. 認識童軍 

2. 結繩技能-自己

的玩具自己做 

3. 技能-火之魅影 

4. 探索遊戲-解決

問題的能力 

7/15 至 7/18 

每日下午 

13:00-16:00 

3 小時 

石牌國中 

自強樓 

童軍教室 2 

1.本校生優先 

2. 本 市 國 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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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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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球 A 

夏令營 

1. 低、高手發球 

2. 低、高手傳球 

3. 接發球 

4. 舉(托)球 

5. 分組比賽 

7/14 至 7/18 

每日下午 

13:00-15:00 

2 小時 

石牌國中 

室內 

籃球場 

1.本校生優先 

2. 本 市 國 中  

七～八年級

學生 

5 

天 

12

人 

休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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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球 B 

夏令營 

1. 低、高手發球 

2. 低、高手傳球 

3. 接發球 

4. 舉(托)球 

5. 分組比賽 

7/14 至 7/18 

每日下午 

13:00-15:00 

2 小時 

石牌國中 

室內 

籃球場 

1.本校生優先 

2. 本 市 國 中  

七～八年級

學生 

5 

天 

12

人 

休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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跆拳道 A 

夏令營 

1. 足技練習 

2. 太極一場 

3. 自由對練訓練 

7/14 至 7/18 

每日下午 

13:00-15:00 

2 小時 

石牌國中 

穿堂 

1.本校生優先 

2. 本 市 國 中  

七～八年級

學生 

5 

天 

15

人 

休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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跆拳道 B

夏令營 

1. 足技練習 

2. 太極一場 

3. 自由對練訓練 

7/14 至 7/18 

每日下午 

13:00-15:00 

2 小時 

石牌國中 

穿堂 

1.本校生優先 

2. 本 市 國 中  

七～八年級

學生 

5 

天 

15

人 

休閒 

活動

類 

飛盤 

夏令營 

1. 飛盤基本投擲 

2. 基本腳步練習 

3. 飛盤爭奪賽規則 

4. 迷你飛盤爭奪賽 

5. 五人制飛盤爭奪

賽 

7/14 至 7/18 

每日下午 

13:00-15:00 

2 小時 

石牌國中 

操場 

1.本校生優先 

2. 本 市 國 中  

七～八年級

學生 

5 

天 

20

人 



六、活動費用：免費。 

七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4 年 6 月 23 日(星期一)中午 12：00 前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請於 114 年 6 月 23 日(星期一)中午 12：00 前上網填寫 google 表單

https://forms.gle/pVFAYDa5u2fvDEsi9 提供基本資料，並自行下載

「家長同意書」，填妥後拍照或掃描(家長務必親自簽章)，電子檔 

上傳至表單，完成報名手續，恕不接受其他報名方式。 

九、錄取名單公告：錄取名單將於 114 年 6 月 30 日(星期一)早上 12:00 前公告於本校網站首頁， 

恕不另外通知。 

十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實施計畫暨家長同意書，請至石牌國中網站下載（http://www.spjh.tp.edu.tw/ ）。 

(二) 參加本活動學員，應自行衡量體能狀況與興趣，如患有氣喘、心臟血管疾病、癲癇症或重大疾

病等不適合運動訓練、不適合從事各項活動或非自願參與者，切勿勉強報名。 

(三) 請於活動時間開始前十分鐘，至活動地點點名；活動第一天各項營隊集合地點為本校穿堂；當

天活動結束後應立即返家，切勿在外逗留，並隨時注意自身安全。 

(四) 活動期間學員言行規定比照學校校規進行規範，如有違反者將通知所屬學校，依校規處理。 

(五) 活動期間請自備毛巾、飲用水、著運動鞋及各校運動服參與活動，配合課程內容自備球(用)具。 

(六) 活動期間所攜帶之物品請力求簡便，以免造成不必要之困擾。 

(七) 若因颱風、地震等天災，依照臺北市政府公佈之規定，決定停課與否，不另行通知。 

十一、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可並陳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臺北市立石牌 國 民 中 學 1 1 4 年 度 暑 期 青 少 年 休 閒 育 樂 夏 令營 

【家長同意書】 

茲同意本人子弟，臺北市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國中 ＿＿＿＿年＿＿＿＿班＿＿＿＿號  

學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，參加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 114 年度暑期青少年休閒育樂夏令營， 

活動期間願遵守營隊活動各項規定。 

    此致 

臺北市立石牌國民中學學務處 

家長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月   日 

https://forms.gle/pVFAYDa5u2fvDEsi9
http://www.spjh.tp.edu.tw/

